人文護照:「圍城」心得報告  國樂系    曾薇伊

    本來應當是不會選到這本書的，因為我借到它的時候，渾身都脫了層皮，還用兩隻大書釘釘個牢牢死死的，以免內頁上演走失記；裡面的字體又小又擠，是很早很早以前的排版印刷，我想我打死也不會認真讀的。誰知無巧不巧，去借書的那天，圖書館的網路出了大問題，不能借還也就算了，還來個館藏無法查詢！我楞楞的望著好幾十排的書架，認份的一櫃櫃找…能找到多少呢？於是，在我找到這本「圍城」之後，就徹徹底底的棄械投降，再也不打算找其他書了。這就是這次選讀的有些可笑的原因。

    我花了好大功夫才讓自己接受要讀這本「破書」(指外觀)的事實，誰知我一讀就停不下來，還佔去了大半練琴的時間將它一口氣讀完；隔天又樂不可支的重看一次，還突發奇想的將書中一些讓我笑到肚痛的描述整理出來，並細細標上頁數…真是太瘋狂了！

    「錢鍾書先生字默存，號槐聚，曾用筆名中書君等。1910年生於江蘇無錫，1933年清華大學外文系畢業，1935年赴牛津大學攻讀，獲B.Litt.（Oxon）學位。後又至巴黎大學研究法國文學。歸國後，曾任昆明西南聯大外文系教授，國立師範學院英語系主任，上海暨南大學外語系教授，中央圖書館外文部總編纂等。」原來他是這麼「早」以前的人，可是光看書中如此幽默新穎的文字，很難想像他生在何種時代。而關於這本《圍城》，是錢鍾書先生唯一的長篇小說，也有論者認爲是現代中國最偉大的小說之一；所謂「圍城」是脫胎於兩句歐洲成語：英國人說“結婚仿佛金漆的鳥籠，籠子外面的鳥想住進去，籠內的鳥想飛出來，所以結而離、離而結，沒有了局。”法國人對結婚的說法則是“被圍困的城堡(Fortresse Assiegee)，城外的人想衝進去，城裏的人想逃出來。”本來我初看第一遍時雖也瞥見上述一段話，卻完全感受不到標題與內容的關聯性，直到認真重看第二次之時，全書隱含的「圍城」之意才終於呼之欲出，包圍、串聯了整個故事。

    第一次覺得有小說的主人翁可以這麼窩囊：先是出洋求學位不成，買了張假文憑；又在船上追求有未婚夫的小姐；沒膽對不愛的女人說不愛，陰錯陽差的又與心愛的女人錯身而過；和以前未婚妻的家裡又鬧翻了，後來娶妻回家也得不到應有的尊重；到大學任教又給耍的團團轉；最後還是和妻子吵翻了，沒有什麼好結局。看完不免嗟嘆主人翁方鴻漸先生運勢怎如此不順遂，難得有一刻清閒安逸的日子，也真的發現這人完全衝不出「圍城」的包圍，才感到柳暗花明之際呢，卻又跌入萬劫不復的深淵中，書中處處申說的，都是理想的不斷升騰和一再破滅。

    雖然講的是這麼一件現實又傷感的事兒，錢先生幽默的筆調很容易就讓人忘了這一點，他運用大量精妙的譬喻和微帶酸味的語調陳述一件事實，輕描淡寫的使人以為看的是一部滑稽醜怪的笑鬧劇，但在大笑過後，心中是沉重的、悲苦的，可還來不及讓這情緒延伸呢，另一部更逗趣的戲碼搶著上演。當我看見這麼一句話，心中第一個反應是讚好，第二個反應是沉默，最後留下的是深思：對於醜人，細看是一種殘忍—除非他是壞人，你要懲罰他。不過，這也不失為另一種黑色幽默的表現手法吧！

    書中還有另一項特點讓我覺得挺特別，那就是所有的角色人物長的似乎—都不怎麼完美。一開始描寫那蘇文紈小姐是這樣寫的：…皮膚在東方人裡，要算的白，可惜這白不頂新鮮，帶些乾滯…會見得身段瘦削，也許輪廓的線條太硬，像方頭鋼筆畫成的…這讓看慣金庸竭盡所能的描繪他那眾家美女的我來說，的確是很不習慣的。另外錢先生描寫方太太—孫柔嘉小姐的出場，也十分的不客氣：…孫小姐長臉，舊象牙色的臉上微有雀斑，兩眼分的太開…這一點都不像現在常見的任何小說紛紛耗盡唇舌告訴讀者女主角有多美的作風，不過反而讓人心裡踏實多了，因為不是在讀一個如夢似幻的童話，而是赤裸裸而真實的社會。本來嘛，哪有王子和公主才有發生故事的權利？我不知道在錢先生那樣的時代作興什麼寫作風格，但在個人角度來看，我認為是有遠見而聰穎的。

    有幸選到這本好書；有幸看到另一種不同的表現風格；有幸拜讀數十種精妙譬喻；有幸身為中國人，能懂得方塊文字的精妙。希望下次別再「以貌選書」，為此，不知又漏掉多少好書呢？
